附件4
定海区乡镇副科级领导干部公开比选综合评价量化赋分表
（面向选调生填写）
报考岗位：　　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所在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  
	评价
内容
	评 分 标 准
	备注说明
	自评分
	自评说明
	单位
初核分

	任职年限（8分）
	1.现任中层正职每满1年加3分。
2.现任中层副职每满1年加1分。
	[bookmark: _GoBack]1.任职时间指的是2018年以来。
2.可以累计加分，不满1年不计分。
3.正职不满1年的可计入副职任职期限计分。
	
	
	

	学  历
（6分）
	1.全日制大学本科学历得4分；
2. 全日制研究生学历得6分。
	以最高学历学位计算，不重复计分。
	
	
	

	基层
工作经历
（6分）
	有乡镇基层工作的计3分，每满1年加1分，上限6分。
	不满1年不计分，满1年计2分，之后每满1年加1分，该项最高计5分。
	
	
	

	年度考核
（12分）
	1.年度考核三年均为称职（合格）基础分6分；
2.考核优秀每次计2分，连续3年考核优秀计12分。
	以2018—2020年度考核结果为准。
	
	
	

	奖励情况
（8分）
	1.2018年以来国家级综合性先进计8分。
2.省级综合性先进或国家级单项先进计6分。
3.市级综合性先进或省级单项先进计4分。
4.区级综合性先进计2分。
	1.综合先进是指由相应级别的党委或政府表彰的个人先进。
2.单项先进是指相应级别的系统或部门表彰的个人先进。
3.同一年度同一类型的先进情况按最高级别计分，不累积计分。
	
	
	

	总分
	
	
	
	



说明：请附任职证明、年度考核、奖励等有关赋分加分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均需经单位初审并加盖公章。请于2021年6月3日下午4点前送区委组织部干部科，逾期视自动放弃。所填信息必须真实，一旦发现虚假信息，取消其比选资格。

